
 

 

5 刑事诉讼证据--5.4 刑事诉讼证明--5.4.3 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歧义纷呈的概念。从最广义上说，证明责任是指运用证据

证明案件事实的义务。证明责任问题主要解决对于诉讼进行和案件的实体处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问题，

一是承担证明义务的主体和条件；二是未能有效履行证明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诉讼史上最著名的举

证责任原则是罗马法的“谁主张，谁举证”。  

  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具有种属关系的概念，由于提出充分和有效的证据是诉讼的关键，证明责

任立法和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举证责任。当事人主义诉讼和职权主义诉讼对举证责任的要求不尽相同。在当

事人主义诉讼中，基于不告不理、无罪推定和消极裁判的原则，责成原告即控诉人承担举证责任，检察官

有责任提出证据并履行说服责任，即在举出证据的基础上运用证据说服裁判者，并使其产生确信，对于待

证事实，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被告对于辩护自己无罪和罪轻不负举证责

任。但英美法也确认为维护公共利益，被告应就某些特殊事项承担举证责任，如对实施正当防卫等作积极

抗辩，辩护受胁迫、对方挑逗、适用免责条款以及精神障碍等，被告应负举证责任。  

  职权主义诉讼，在确认检察官负举证责任的同时，重视法官的审理义务，因此，对检察官举证责任的

要求低于当事人主义。因为在当事人主义条件下，检察官未能达到无合理怀疑的证据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但在职权主义条件下，检察官提出的证据只要能达到某种程度，即使不能使裁判者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也

不一定会败诉，因为法官会利用职权自行收集证据。同时由于法官的积极审理功能，检察官的说服责任也

较轻。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划分： 

      第一，公诉案件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 49 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应当认为，这

里规定的举证责任，是向法院提出证据并证明指控事实的责任。这种责任，由检察机关直接承担。检察机

关因其控诉职能，对公诉案件中的控诉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它的证明责任主要表现在：对自行侦查终结的

案件和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在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时，必须就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提出确实、充分的

证据；否则，将承担其指控的事实不被审判确认的危险。同时，检察机关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必须全面收集

证据。 

    由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派生出公安机关辅助检察机关举证的证明责任。确立这种责任，其出发点和目

的是为了保证侦查取证的效率和效益，及时、有效地查明案件事实，同时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搜集和补充

证据，协助检察机关完成举证责任。公安机关辅助检察机关举证的证明责任主要体现在：（1）公安机关对

其负责侦查的案件必须全面收集证据。（2）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必须就所认定的事

实，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3）当证据不足或证据发生变化时，应当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补充侦查，获

取证明案件事实的必要证据。 

     在我国的审判制度中，法院有义务采用法律所允许的必要手段查明案件客观真实，这是因法院担负的

裁判职责而要求的审理义务和查证责任，但不能认为法院承担证明责任。原因是：其一，法院在刑事诉讼

中不存在自己的主张，其职能是中立地进行审判，既没有独立的控诉主张，也不存在辩护的要求，其调查

核实证据只是在控方履行证明责任不够充分或对某些证据的客观性有疑问时，为保障判决事实的真实性而

采取的行动，是审判权正确行使的要求。在诉讼中这一权力可能行使也可能不行使，取决于诉讼进程的需

要。而证明责任在诉讼中的存在则不可能是或然的。审判机关自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也不能视为其提出了

独立的诉讼主张，只是其纠正自身错误的一种机制。其二，法院承担证明责任与证明责任最核心的意义——

风险承担相冲突。法院作为中立的审判机关不可能也无法承担败诉责任。 

     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也就是没有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所以，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便据此得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但是，

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享有沉默权；对于公安司法人员的提问，他有如实回答的

义务。值得注意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如实回答的义务并不等于其负有证明责任。两者不能混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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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因为，“如实回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讲，只是要求他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而不是强

迫他自证其罪。即使嫌疑人、被告人回答的某些内容有利于指控其犯罪，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

法律责任仍由控诉方承担。 

     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的例外，是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法律有明确规定例外的案件

中。我国《刑法》第 395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

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根据这一规定，对于此类案件，首先

承担证明责任的仍是控诉机关，当控诉机关收集到足够证据，证明某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出

其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时，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即转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他需要合理解释差额部分的来

源是合法的，如果不能说明，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法律的这一规定，是为了加大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贪

污贿赂犯罪的力度，促进廉政建设。这也是世界上比较普遍的做法。 

     第二，公诉案件中程序法事实的证明责任。 

     控诉机关对有关程序法事实负有证明责任。例如，公安机关没收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

证金的，应当证明被取保候审人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 69 条的事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2 条的规

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就应当查明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法律

规定的五种情况之一。 

     对于某些程序法事实，提出主张的诉讼当事人负有举证责任。如被告人申请审判人员回避，必须说明

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又如，依照法律，当事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而耽误期限的，

在障碍消除后 5 日以内，可以申请继续进行应当在期满以前完成的诉讼活动。如果有关当事人提出此项申

请，则必须提供有关耽误期限是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证据。 再如，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 56 条第 2 款，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

者材料。 

     第三，自诉案件中的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 49 条规定：“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第 295 条第 2 项规

定：“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同

时，在自诉案件的法庭审理中，审判人员若对证据有疑问，可以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可以进行勘验、

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法院经过调查核实证据，认为证据已经确实、充分，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另外，自诉案件中的被告人同样不负证明责任。如果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对自诉提出反诉，则他在反诉中

变成为自诉人，应对反诉的主张和事实负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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